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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协提案办答复件样张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提复〔2023〕47 号 

 
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
第 0569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陈澍委员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完善配套措施，加速临床研究成果转化的建

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委会同相关部门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，推动医疗卫生

机构科技成果转化“放权松绑”，激发主体活力。您的建议对新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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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深化推动政策扎实落地，营造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丰富活跃、

竞相迸发的良好生态，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。 

关于“在科研活动中，赋予大型公立医院同其他高校、科研院

所同等的权限”的建议，2022 年 11 月，我委和市卫生健康委等部

门联合印发《上海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细则》”），《细则》已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全部

留归单位，纳入单位预算，实行统一管理，处置收入不上交国库。

在保障本机构收益、权益基础上，对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、

技术转移机构进行合理的收益分配，分配后余额主要用于技术研

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。 

关于“对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的评价加以区分，适当增加临床

成果转化在公立医院考核中的权重”的建议，《细则》明确医疗卫

生机构应强化技术转移人才岗位保障，在职称晋升过程中，医疗

卫生机构应当对其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、技术转移服务等工

作中的业绩给予积极考虑，对业绩突出的，可由单位在核定的专

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内提高该部门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

例。 

针对委员提出的《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

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58 号）“落实过

程中，执行部门层层加码，提出各类附加要求，导致政策效果大

打折扣”的情况，本市市、区两级税务部门认真梳理排摸，在实际

操作中均严格按照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文件执行。 

经过各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，本市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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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作正取得积极成效：今年 1 月至 3 月，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

果转化“五技”合同金额同比增长达 292%；特《细则》起到良好示

范效应，兄弟省市正相继跟进出台或研究出台类似政策。 

下阶段我委将结合您的建议，进一步优化科技成果产权制

度，激发医疗卫生机构成果转化动力。一是在本市医疗卫生机构

中开展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

点工作，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和负面清单，建立区别于现

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；健全科研人员创

业企业通道，建立产权界定清晰、收益分配明确的合规发展机制。

二是促进医疗卫生科技成果转化高效运用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技

术转移部门服务能力建设，引导其与第三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合

作，建立健全科技成果披露、知识产权管理、科技成果转化收益

分配等制度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3 年 5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政协提案办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6 日印发   


